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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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普通学制研究生)
根据《2017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本市户籍受理办法》，为进一步明确我院毕业生申报上海户籍申请材料规范，特制定本流程。
一、非上海生源毕业生条件
非上海生源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可以由用人单位为其申请办理本市户籍：
1.遵守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
2.列入普通高校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全日制且不属于定向和委托培养，完成学业并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3.在校期间未与任何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人事聘用关系，未缴纳社会保险（非上海生源毕业生在校期间或休学期间自主创业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本人申请办理本市户籍，并由该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不受该条件限制）； 
与符合2017年提出办理本市户籍申请条件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或聘用合同期为一年及以上的就业协议，中介机构的派遣人员不予受理。
二、材料初审流程(表格下载网址：http://xgb.shsmu.edu.cn的就业服务栏目)
准备申请材料中所需证书的原件、复印件；填写《上海交大医学院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个人承诺书》和《2017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
毕业生如实填写表格中相关信息





各培养单位辅导员老师
将申请材料中所需证书的原件、复印件提交培养单位毕业班辅导员或科教处老师审核签字



办理地点：学指委就业办（4舍311室）；
办理时间：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776205、776369
将申请材料中所需证书的原件和辅导员审核签字的复印件，以及填写完成的《上海交大医学院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个人承诺书》和《2017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审核盖章。







携带已审核盖章的《2017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至研究生院办理学习成绩评定。
办理地点：研究生院培养办（1舍309室）；
办理时间：每周二、周四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776341
截止日期：2017年6月8日




申请材料递交给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为毕业生办理进沪就业的各项手续。



三、申请材料说明
详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通知》文件要求。

备注：
1、《2017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本市户籍受理办法》受理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冠生园路401号，受理截止时间：2017年6月15日。
2、请仔细阅读《2017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本市户籍受理办法》和“2017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填表说明,以便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或麻烦。


　　　　　　　　　　　　　　　　　上海交大医学院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６日
